汕头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主体

法定行政机关：汕头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三条“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依照本法主管全国对外贸易工作。”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三条“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五条“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交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审查批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六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

“三定规定”名称和文号：

《印发汕头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主要职能、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汕府办〔2010〕49号）
